
- 1 -

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

沪医保待遇发〔2023〕17号

关于使用本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在
定点零售药店购买医疗器械、医用耗材

的通知

各区医保局、市场监管局、商务委，各定点零售药店：

根据《健全上海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实施

办法》（沪府办规〔2021〕18 号），为规范和完善本市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现就个人账户资金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医疗

器械、医用耗材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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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金使用要求

2023 年 7 月 1 日起，个人账户资金可以用于支付本市参保

人员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

的费用。参保人员购买时，先由个人账户当年计入资金支付，不

足部分由历年结余资金支付；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可按规定使

用家庭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同时购买器械耗材和药品的，器械耗

材先于药品使用个人账户资金结算。

二、器械耗材范围

遵循市民常用、需求度高、安全性好、适用性强的原则，确

定可使用个人账户资金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的医疗器械、医用耗

材范围，并实施动态调整。本通知所确定的购买范围，仅适用于

个人账户资金在定点零售药店的规范使用和结算，不涉及本市基

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调整或扩展。

三、规范有序销售

各定点零售药店应合理定价、明码标价、按需销售，为参保

人提供质量可靠、价格适宜的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确保销售行

为规范有序。同时，定点零售药店应落实国家及本市相关法律法

规，并引导参保人员合法合规使用个人账户资金。

四、加强综合管理

医保部门做好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个人账户资金购买医疗

器械、医用耗材的费用结算。药品监管部门加强对定点零售药店

销售医疗器械以及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医用耗材的质量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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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商务部门加强对药品流通行业的指导。

五、其他

（一）本通知实施后，原根据《关于试行个人账户支付在定

点零售药店购买医用口罩费用的通知》（沪医保待遇发〔2022〕

23号）、《关于切实做好本市疫情防控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沪

医保医管发〔2022〕17号），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医用口罩及新

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的费用，按照本通知第二条规定执行。原文

件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二）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牵头加强行业自律，引导定点

零售药店规范销售，积极推荐购买范围并解释好各类医疗器械、

医用耗材具体内涵。

（三）参加本市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的人员，参照执

行。

附件：可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的

医疗器械、医用耗材范围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2023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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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可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的

医疗器械、医用耗材范围

注：上述范围内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具体内涵，由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序号 名称 分类 序号 名称 分类

1 颈/腰托 康复辅具 18 医用退热贴 外用护理

2 护具 康复辅具 19 医用护理垫 外用护理

3 拐杖 康复辅具 20 医用棉球/签（酒精/
碘伏/脱脂）

外用护理

4 轮椅 康复辅具 21 创口贴 外用护理

5 助行器 康复辅具 22 医用纱布 外用护理

6 雾化器 康复辅具 23 医用绷带 外用护理

7 拔罐器 康复辅具 24 医用胶带 外用护理

8 医用口罩 仪器工具 25 鼻腔清洗剂 外用护理

9 血压计 仪器工具 26 大/小便器 外用护理

10 血糖仪 仪器工具 27 口腔护理液 外用护理

11 血氧仪 仪器工具 28 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
测试剂

检测试纸

12 制氧机 仪器工具 29 尿酸检测试剂 检测试纸

13 医用体温计 仪器工具 30 幽门螺杆菌检测试剂 检测试纸

14 助听器 仪器工具 31 血糖测试条/试纸 检测试纸

15 医用手套 仪器工具 32 测孕盒/试纸 检测试纸

16 胰岛素注射笔 仪器工具 33 消毒片/液 常用消毒

17 听诊器 仪器工具 34 医用酒精 常用消毒

抄送：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上海市

医疗保障局监督检查所、上海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上海市

医药商业行业协会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6月 25日印发


